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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9号提案的答复

许海星、王松安、张广杰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关于保护三门峡市工业文化遗产”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工业遗产概念主要起源于《下塔吉尔宪章》，具体指:“凡为工业活动所造建筑与结构、此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以及这类建筑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其所有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均具备至关重要的意义。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包括建筑和机械，厂房，生产作坊和工厂矿场以及加工提炼遗址，仓库货栈，生产、转换和使用的场所，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以及用于住所、宗教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

据了解，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是由国家和信息化部于2017年公布的，目前已公布了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文物部门按照职权，其管理对象与工业遗产有交集的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我局结合具体工作实际，在进行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资源管理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到了我市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我局将从以下层面加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别中的工业遗产文物保护工作。

一是积极提高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别中工业遗产文物的保护层级。深度挖掘工业遗产文物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将其中价值突出的工业遗产文物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申报，提高工业遗产类文物的保护级别，为下一步的保护利用奠定基础。

二是梳理总结工业遗产文物的文化内涵。对我市工业遗产文物的文化内涵予以梳理总结，结合工作实际，向市委、政府、人大、政协等上级单位反馈，促进上级单位牵头开展专项调研，形成调研报告，为我市工业遗产文物的保护利用指明方向，增加保障。

再次感谢您们对文物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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